高雄市立高雄商職學生通過全民英檢獎勵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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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通過級別
	加分標準
	證明文件

	初級
	該學期英文總平均加3分
	及格證書

	中級
	初試
	該學期英文總平均加3分
	初試成績單

	
	複試
	該學期英文總平均加2分
	及格證書

	中高級
	初試
	該學期英文總平均加4分
	初試成績單

	
	複試
	該學期英文總平均加4分
	及格證書

	補充說明：

1. 本加分辦法，必須是學生進入雄商後，報名參加全民英檢考試取得者，才符合加分規定。

2. 自取得證書（或成績單）起二年內，應向英文科任課老師提出加分申請，超過二年未提出者，視為自動放棄加分資格。


